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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永安區公所平時突發災害通報及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1.0  目的： 

為因應本所於平時接獲各類突發災害發生訊息時，能迅速掌握災害狀況，協

助通報、收容安置及災後收容工作，並即時加強橫向聯繫發揮本區防災體系

分工功能，特訂定本作業流程。 

2.0  依據： 

2.1 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2.2 高雄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2.3 高雄市各類災害標準作業程序。 

2.4 社會救助法及施行細則。 

3.0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公所平時接獲 119 或里辦公處等管道通報轄內發生重

大災害訊息時，對於災情訊息轉達、協助災情查監控、通報、處置等相關作

業流程。 

4.0  權責單位及人員： 

4.1 里辦公處及里幹事（避難組） 

4.2 民政課長（避難組長） 

4.3 防災承辦人 

4.4 區長 

4.5 經建課長（搶修組長） 

4.6 社會課長（收容組長） 

5.0  職掌暨任務分工事項： 

5.1里辦公處及里幹事： 

5.1.1 負責里內災情蒐通報、確認及回報工作。 

5.1.2 協助受災民眾疏散、安置等事宜。 

5.1.3災損調查及災害會勘。 

5.2民政課長（避難組長）： 

5.2.1 負責轄區內災情蒐集、通報、災害現場狀況確認、監控及回報工

作。 

5.2.2 協調聯繫相關單位及區公所相關課室人員執行工作。 

5.2.3 協助通報及辦理災害會勘事宜。 

5.3防災承辦人 

    5.3.1 接獲災害訊息通報區公所長官。 

    5.3.2 協助聯繫相關單位及區公所相關課室。 

    5.3.3 製作大事紀。  

5.4區長 

    5.4.1 整體全盤掌握災害訊息，適時通報民政局長。 

    5.4.2 調度區公所相關課室人員執行權責分工事項。 

    5.4.3 災民慰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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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經建課長（搶修組副組長） 

    5.5.1 災情搶救。 

5.6社會課長（收容組長） 

    5.6.1 遇有災民安置通報社會局協助慰問、臨時安置費用（3 天以內）

及後續福利服務等相關事宜。 

    5.6.2 民生物資供給。 

    5.6.3 災民慰問、急難救助金及災害救助金等發放事宜。 

    5.6.4 辦理災害會勘。 

6.0  作業流程： 

       6.1 區公所接獲災害訊息，如為里辦公處通報案件，確認有無通報 119。 

6.2 民政課(避難組)立即了解災情現況及確認有無區公所權責。如有，防災

承  辦人、民政課長及區長 3 人彼此聯繫確認，並依區長指示進行工作

聯繫指派。 

6.3 里辦公處應即時至災害現場了解災情，並回報民政課，區公所亦應儘速

派員(里幹事或避難組或防災承辦人)抵達現場掌握災情。 

6.4 如災情重大（如多人死傷、需大量安置或大批媒體關注），區長應即時通

報民政局長；民政課通知本局區政監督科。 

6.5 如逢較大災情，現場需立即掌握受災市民身分及戶籍資料時，各區公所

得請轄區警察單位及戶政事務所配合提供。 

6.6 如有災民死、傷，請區長(或其代理人)於第一時間前往致意協助處理後

續事宜。 

6.7 如有受災民眾須收容安置時，區公所應協助暫時安置，並通報社會局協

助慰問、臨時安置費用（3天以內）及後續福利服務等相關事宜。 

6.8 如有災損則於災後儘速邀請相關單位辦理災後會勘，協助受災民眾辦理

急難救助、災害救助申請、復水（電、天然氣等）、危險建物鑑定及求償

等災後復原事宜。 

6.9 屬區公所單一災難，防災承辦人應於第一時間起即詳實紀錄大事紀，內

容須含受災情形（區域、受災戶數、人數及建物、設施損壞情形）、發生

地點、出勤人員、收容安置及各時間點之處置作為並附照片加註說明）。 

同時依復原工作進度，隨時更新大事紀至災情解除及復原工作完成為

止，並留存備查。 

7.0 附件： 

7.1高雄市永安區平時突發災害通報及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圖。 

7.2高雄市永安區○年○月○日○○里○○災害救災大事紀。 

7.3高雄市永安區各里辦公處【颱洪災害】緊急通報作業流程圖。 

7.4高雄市永安區各里辦公處【地震災害】緊急通報作業流程圖。 

7.5高雄市永安區各里辦公處【火災】緊急通報作業流程圖。 

7.6高雄市永安區各里辦公處【疫災】緊急通報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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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平時突發災害通報及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圖 

 

災害發生 

接獲 119、里辦公

處通報 

如為里辦公處通報，確認

有無通報 119 

里辦公處（避難組）監

控、回報 

區公所 

無區公所權責 有區公所權責 

災情解除 

（提供災民

聯繫窗口） 

死、傷 

慰問 協助安置並

通知社會局 

初步處理

後，通報

民政局 

區長、民政課長、防災承

辦人彼此確認 

確認有

無區公

所權責 

安置 

災害會勘 

災情持續擴大成立區災

害應變中心 

災情解除 

（提供災民聯繫窗口） 

 

警察及戶政

單位協助提

供受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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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 

高雄市○○區○年○月○日○○里（災害名稱）事件救災大事紀 

一、發生時間：○年○月○日○時○分 

二、發生地點： 

三、災情： 

傷亡：民眾○死○傷，死者○○○(男○歲)；傷者○○○(女○歲)、○○(女

○歲)，傷者送○○醫院………。 

災損：○○○○○○○○○○○、停電、停水及停瓦斯，故暫時無法居住。 

四、安置情形： 

五、救助金等發放情形： 

六、災害發生之緊急處置 

106.○○.○○ 

1630 

1635 

1730 

1930  

2015 

106.○○.○○ 

0000  

    0900  

1000 

106.○○.○○  

1400 

1630 

1730 災情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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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區○年○月○日○○里（災害名稱）事件救災大事紀 

相片 相片 

說明：  說明：  

相片 相片 

說明：  

 

說明：  

 

相片 相片 

說明：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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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3 
高雄市永安區各里辦公處【颱洪災害】緊急通報作業流程圖

 

淹水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里長 民政局 

里幹事 

區 LINE 通

知，協請加

強居家安全

防護宣導工

作 

區長、區防

災承辦人 

消防

局 

派工 

電話通報 119 
彙報

里內

災況 

彙報區內災況及處理進度 

區級防災

編組調度

資源救災 

災情解除 

彙

報

區

內

災

況

及

處

理

進

度 

災害預警通知 

指示 

緊急搶救(修) 

若災情緊急時，電話通

報 119 

里民通報或里

長查得 

◎停電搶修 

台電路竹營運處 696-4083 

◎水火災 

永安消防隊 691-0073 

◎淹水 

惠民公司派駐永安 

北溝抽水站 

(請經建課協助補資料) 

永達抽水站 

(請經建課協助補資料) 

◎交通案件 

永安分駐所 691-2044 

◎網路通訊 

中華電信：644-0821 

◎洩水孔雜物清理 

永安清潔隊 691-1793 

互為通知里內災況 

組

織

動

員

里

內

志

工

協

助

救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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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4 
高雄市永安區各里辦公處【地震災害】緊急通報作業流程圖 

 

地震災害發生 

里長 民政局 

里幹事 

區 LINE 通

知，協請了

解轄內受災

狀況 

區長、區防

災承辦人 

消防

局 

派工 電話通報 119 

彙報

里內

災況 

彙報區內災況及處理進度 

區級防災編組 

災情解除 

指示 

緊急搶救及災民

疏散安置 

災情緊急時，電

話通報 119 

里民通報或里

長查得 

緊急通報專線：119 

建管處 

建物災害

鑑定人員 

會同里長里幹事

潛點進行勘查 

互為通知里內災況 

組

織

動

員

里

內

志

工

協

助

救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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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5 
高雄市永安區各里辦公處【火災】緊急通報作業流程圖 

 

火災發生 

里長 民政局 

里幹事 

區 LINE 通

知，協請了

解轄內受災

狀況 

區長、區防

災承辦人 

消防

局 

派工 

電話通報 119 
彙報

里內

災況 

彙報區內災況及處理進度 

災情解除 

彙

報

區

內

災

況

及

處

理

進

度 

災點未有消防隊救火，則

協助複式電話通報 119 

里民通報或里

長查得 

火警搶救專線：119 

互為通知里內災況 


